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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名为
“The Law Offices of Bergman & Bergman, P.
A.”的律师事务所，在联邦法院佛罗里达州
南区法庭对中国政府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
国政府就新冠病毒的传播对该所代理的当
事人进行赔偿。随后又有五个团体提出了
类似的诉讼。 这家律所在起诉书中称，“中
国政府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危险以及可能导
致全球大流行，但是行动缓慢、逃避问题，还
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掩盖疫情”。起诉书要求
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为新冠肺炎疫情负责
并赔偿当事人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声称虽然
中国阻止了新冠病毒的早期扩散，但未能完
全遏制该病毒。

本案属于美国民事诉讼中民事损害赔
偿案件，案件的原告是佛州 4名居民及 1家
棒球选手训练中心。被告有：中国政府、中
国卫健委、应急部、民政部、湖北省政府及疫
情爆发地武汉市政府。提及的论据包括：
（1）传播真相的八名医生被训诫；（2）明知存
在“人传人”还举办“万人宴会”；（3）在 1月
初到 1月 20日前明知会发生人传人却向公
众做相反宣传；（4）武汉市的一个生物实验
室的运营管理中违背中国国内法，存在造成
疫情的安全隐患等。原告提起的是集体诉
讼，希望有更多的当事人加入到起诉方的行
列。

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原告需要有
一个 standing，即诉讼资格。诉讼事由需要
ripe，即伤害已经成立。简单说来就是原告
需要受到实际的损害才能起诉。本案中，5
名原告声称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但并没有
明确的说明他们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就

说他们没有因为感染新冠病毒需要入院治
疗，并且因此招致财产上的损失。所以提起
诉讼的原告并不具备美国民事损害赔偿的
诉讼主体资格，法院可以有理由驳回本案的
诉讼请求。

除此之外，原告起诉被告承担过失侵权
责任，这一诉求并不能成立，因为没有满足
过失侵权责任的全部要件。在美国民事侵
权诉讼中，一项过失之诉的诉因包括四个构
成要件：义务的存在、违反义务的行为、因果
关系和损害。

在界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过失侵权时，
除具备有实际损害这一要件外，还必须有一
个条件，即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存在某种法
律义务。只有行为人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
义务，并因此造成了对另一方的损害，行为
人才有过失，受害人才可以向行为人要求民
事损害赔偿。

例如，游泳池的救生员对在游泳池里游
泳者存在救助的义务。因为救生员的过失，
游泳池的救生员在游泳者遭遇危险时没有
及时救助，造成了游泳者的人身伤害，游泳
者就可以向救生员追究民事责任，并要求救
生员对其进行民事损害赔偿。

那么本案中，中国政府是否对原告，即
佛罗里达州的四位居民以及一家棒球训练
中心具有注意义务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
题。抛开道义层面，单从民事法律关系上来
讲，中国政府确实对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公民
以及外国人具有告知以及救助的义务，而对
于生活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公民并不具有
任何法律义务，也就更谈不上违反法律义务
需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中国政
府因为过失而对起诉人造成的民事责任也
就不成立。

关于被告，根据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
系准则，任何外国司法机构都不能对另一主
权国家、国家机构行使管辖权。中国坚持国
家主权豁免 (sovereign immunity)，不可能接
受美国司法管辖。虽然现在相对豁免逐渐
成为主流，根据很多国家的国内法，国家的
商业行为不再享有主权豁免，美国的民事诉
讼法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然而中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行
为并不属于商业行为，所以仍享有管辖豁
免。虽然本案诉状也对管辖权问题进行了
陈述，认为本案符合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
豁免法》中的例外条件，包括第 1605(a)(2)中
的商业行为和第 1605(a)(5)款中的某外国或
者该外国任何官员或雇员在职务或雇佣范
围内的行动中发生侵权行为或过失，从而在
美国境内造成人身伤害、死亡或者财产损害
或丧失。

首先，根据最基本的常识，中国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行为不构成美国1976年

《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1605(a)(2)中的商业行
为。对于是否构成第 1605(a)(5)款中的例外
有那么一点点辨论空间，但是被法院认定成
立的几率也不大。此前的判例表明，美国法
院更倾向于认定中国享有国家主权豁免，从
而对中国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不具有管辖
权。

2006年7月的仰融案，美国法院依据其
《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有关规定，认为辽宁省
政府的行为是主权行为，享有司法和豁免
权，判决仰融败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起中国地方政府在美国被起诉的案件，该
案的胜诉具有深远的意义。有该判例作为
支持，美国法院应该会驳回对中国政府的起
诉。

除了管辖权问题以外，本案在在司法文
书送达方面也存在巨大障碍。 我们知道，
在美国起诉的话，原告必须按规定向被告送
达诉状，若一方没有收到对方按规定送达的
诉状，该诉讼就无法向下继续进行。对生活
在境外的当事人送达民事诉讼的文件，就必
须依照国际公约。这个公约就是《关于向国
外送达民事和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件
的海牙公约》（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

该公约于 1965年在荷兰海牙通过，参
加这个公约的国家可以凭借该公约将在成
员国的法院裁定的文书送达给其他成员国
的民事主体，从而简化文书送达程序。美国
和中国都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这就意
味着，中美之间可以依照海牙公约规定的程
序互送司法文书。为了遵守《海牙送达公
约》对文书送达的规定，在美国起诉的原告
须将传票和诉状寄送至中国政府。中国指
定司法部具体负责于其他国家的文书送达
事宜。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不仅送达主体单
一，而且送达程序复杂。送达主体单一指的
是送达权力专属于法院，送达程序繁琐是指
外国请求中国送达司法文书时，须依公约或
条约，先将文书送达至中国司法部，再由司
法部转交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审
查后转交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再根据情况指定相关的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如遇送达不成功的情形，则须将文书按照原
路返回。如此一来，不仅送达的时间过长，
难度也大大增强。

美国法律也有关于国际性诉讼案件送
达的规定。支配美国域外送达的规定主要
有以下几种：其一，在联邦法院，主要适用的
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的规定，尤其
是其第 6款和第 10款是与域外送达直接有
关的规定。其二，根据《海牙送达公约》进行
的域外送达。在大部分情况下，联邦法院的
域外送达机制由《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4
条第6款和第10款支配，但是，《海牙送达公

约》的强制性条款常常优先于这些规则的适
用。

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
院也认可了在向位于公约成员国的国民进
行送达时，公约所具有的排他性效力。试想
一下，本案中Berman 律师事务所起诉中国
政府，送达文书时需要走完以上每一步流
程，那么只要在任何一步中国的政府机关拒
绝接收，中国政府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
本案的被告。

按照以往的经验，起诉中国政府，送达
文书的成功率几乎为 0。说的直白些，根据
国际法中的国家豁免原则，中国可以拒绝签
收来自于美国法庭的送达，如果送达不成立
案件，也就无法继续向下进行。如果美国法
院强行违反国际法，而对中国政府进行及相
关当事人进行缺席判决，该判决也无法在中
国得到执行。

如果美国法院判决美国当事人可以在
美国执行中国的官方财产，那就对不起了，
美国在中国也有财产，中国会理所应当的采
取报复行为，那么这个案件就会演变和上升
成为严重的外交冲突。

之前就有过类似的判例，证明在美国起
诉中国政府或领导人是行不通的。2002年
10月，51名法轮功成员在美国伊利诺伊州
起诉中国(江泽民)政府，他们称中国(江泽民)
政府在美国土地上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和
骚扰。法轮功组织的律师声称，他们准备在
江泽民到达芝加哥后，将诉状送达至江泽民
所在的旅店。该动议直接遭到中国的否认，
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刘建超在一次例行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次非法运动只是在试
图扰乱江泽民本周对美国的访问。

在最后的判决书中，伊利诺伊州北区地
方法院承认被告江泽民具有国家元首豁免
权，因此驳回了原告对其提出的要求。法院
还基于缺乏属人管辖权而驳回了原告对中
国法轮功防控办公室提出的要求。最后法
院作出驳回原告主张的判决。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案的诉讼主体和
文书送达程序都存在严重的瑕疵，所以我
们推测美国该律所代表当事人提起的这一
集体诉讼可能是一场作秀，是抹黑中国的
一场闹剧。至于本案未来的走向，美国法
院是否会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待
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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